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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的股权登

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13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转增
0股，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
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9,764,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3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10股派 0.117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6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13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7月 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7月 8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7 月 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7 月 8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 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座 11层
咨询联系人：鞠岩
咨询电话：010-59220193
传真电话：010-59220128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300813 证券简称：泰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2-050
转债代码：123135 转债简称：泰林转债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入区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签署《入区协议》，在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洲新区投资建设“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新材料和精密智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本项目用地面积约 50亩（最终用地面积以土地挂牌
文件为准）， 项目总投资为 50000万元。 本次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签
订入区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2022年 6月 23日，公司与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订了《入区协议》。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入区协议暨对外
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二、本次进展情况
根据《入区协议》，公司将在杭州富阳东洲新区新设子公司。 近日，该新设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 浙江泰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BTE8JR3A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2年 07月 01日
法定代表人：夏信群
营业期限：2022年 07月 0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制药专用设备制造；制药专用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表面功能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
材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生态环境材料
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模
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东洲工业功能区七号路 33号 4号楼 6楼
三、备查文件
浙江泰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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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2-110
债券代码：123123 债券简称：江丰转债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丰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近日发布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
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条款（详见附件）及有关监管指南的规定，自 2022 年 7 月 4 日至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3123，债券简称：江丰转债）将暂停转股，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江丰转债正常交易，敬请江丰转债
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附件：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

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 为该

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
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因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利益所必需的股
份回购除外）、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
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
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证券代码：301089 证券简称：拓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3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新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乡制药”）未来 12个月内的融资事项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0）。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金额的议案》， 同意追加公司为子公司新乡制药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
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追加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21,000万元（含本数）。 本次追加后，为子公司
新乡制药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含本数），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追加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新乡制药根据日常业务发展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县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

行新乡县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业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与
中国银行新乡县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新乡制药向中国银行新乡县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子公司新乡制药
在未来 12个月内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含本数）。 本次担保前,
公司对新乡制药使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新乡制药使用担保额度为人

民币 11,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在已经审议
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县支行
2、保证人：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新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10,000万元。
（2）、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四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子公

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2年 XXH7131高保字 041号）
特此公告。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2-88
债券代码：127015,127049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 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876，股票简称：新希望
2、债券代码：127015，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债券代码：127049，债券简称：希望转 2
3、希望转债转股价格：19.75元/股
希望转 2转股价格：14.45元/股
4、希望转债转股时间：2020年 7月 9日至 2026年 1月 2日
希望转 2转股时间：2022年 5月 9日至 2027年 11月 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
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希望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902 号） 核准，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公开发行了
4,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400,000万元。 2020年 2月 4日起在深交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债券代码“127015”。

根据《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1 月 9 日，T+4 日） 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0年 7月 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 1月 2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二）希望转 2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1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8,1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15,000 万元。 2021 年 11 月 29 日起在深交

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希望转 2”，债券代码“127049”。
根据《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11 月 8 日，T+4 日） 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2年 5月 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 11月 1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二、“希望转债”和“希望转 2”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2 年第二季度，“希望转债”因转股减少 27,000 元（270 张债券），转股数量为 1,364 股；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希望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949,675,600元，剩余债券 9,496,756张。
“希望转 2”因转股减少 701,500元（7015张债券），转股数量为 48,482股；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希望转 2”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8,149,298,500元，剩余债券 81,492,985张。
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181,535,466 4.03 -6,250 181,529,216 4.03

二、无限售流通股 4,323,675,876 95.97 -114,018 4,323,561,858 95.97

三、总股本 4,505,211,342 100 -120,268 4,505,091,074 100

注：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公告回购注销 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共计 168,75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4,505,211,342 股变更为 4,505,042,592
股。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新希望”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希望转债”和“希望转 2”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证券代码：000848 公告编号：2022-034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8日、2022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
用公司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 13.30 元/股（含）的价格回购本公司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含），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12日、2022年 5月 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9）、《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本次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 具体回购情况如下表：
回购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最高成交
价格（元 /股）

最低成交
价格（元 /股） 支付总金额（元）

480,800 0.04% 9.31 8.71 4,383,216

【注】：支付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6月 23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77,222,800 股的 25%（即
19,305,700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2-043
转债代码：110067 证券简称：华安转债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2020年 9月 18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 公司可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491,000 元转换为

公司 A股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59,81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0017%；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799,509,000 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 99.982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5 号），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
或者“公司”）于 2020年 3月 1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8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华安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通知》（[2020]88
号），公司可转债于 2020 年 4 月 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安转债”，债券代码

“110067”。
根据相关规定及《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此

次发行的“华安转债”自 2020 年 9 月 18 日起可以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当前转股价为人民币 6.12
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华安转债”自 2020年 9月 18日起进入转股期。

自 2020年 9月 18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公司可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491,000 元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59,81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0017%；其中，自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公司可转债有人民币 14,000元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转股数量
为 2,244股。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799,509,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 99.982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 3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697,660,696 +480 4,697,661,176

总股本 4,697,660,696 +480 4,697,661,176

四、其他
联系部门：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5161691
联系传真：0551-65161600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号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2-089
债券代码：128101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代码：002036，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债券代码：128101，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13.72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 9月 21日至 2026年 3月 16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84号）核准，公司于 2020年 3月 16日公开发行了 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0,000万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76号”文同意，公司 3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创转债”，债券代码“128101”。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及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0
年 9月 21日至 2026年 3月 16日止）。 初始转股价格为 18.82元/股。

2、公司于 2020年 5月 29日实施了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
股价格于 2020年 5月 29日起由 18.82元/股调整为 14.48元/股。 详见 2020年 5月 25日公司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3、公司于 2020年 8月 5日办理完成了 4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但本次回

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
不变,仍为 14.48元/股。详见 2020年 8月 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081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18,867,915股（A股），相关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发行
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 9.01 元/股。
以截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总股本 929,028,087 股为计算基准，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47,896,002股。

根据《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14.48元/股调整为 13.86元/股。 详见
2020年 11月 1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

5、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新增
股份 15,247,500 股，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截至 2021 年 5 月 6 日公司总股
本 1,047,899,305股为计算基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63,146,805股。

根据《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3.86 元/股调整为 13.74 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5月 13日起生效。 详见 2021年 5月 10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6、公司于 2021年 6月 7日实施了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
价格于 2021年 6月 7日起由 13.74 元/股调整为 13.72 元/股。 详见 2021 年 6 月 1 日公司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
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7、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办理完成了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注销事宜，共注销 255,000 股，截至
2021年 8月 2日公司总股本由 1,063,158,702股变更为 1,062,903,702股。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
本的 0.02%。 本次回购账户股份注销完成后， 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联创转债”转
股价格不变。 详见 2021年 8月 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

8、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办理完成了 7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截至
2021年 8月 24 日公司总股本由 1,062,904,878 股变更为 1,062,810,238 股， 共回购注销 94,640 股，本
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01%，回购价格为 4.09元/股，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387,259.53
元。 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情况，“联创转债”转股价
格不变。 详见 2021年 8月 2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4）。

二、“联创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2 年第二季度，“联创转债”因转股减少 54,000 元（540 张债券），转股数量为 3,930 股。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联创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299,413,100 元，剩余债券 2,994,131 张。 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 16,780,532 1.58 -4,198,250 12,582,282 1.18

高管锁定股 1,533,032 0.14 244,000 1,777,032 0.17

股权激励限售
股 15,247,500 1.43 -4,442,250 10,805,250 1.02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046,049,022 98.42 4,202,180 1,050,251,202 98.82

三、总股本 1,062,829,554 100.00 3,930 1,062,833,484 100.00

注：1、2022 年 5 月 20 日，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 444.225
万股流通上市。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导致高管锁定股增加。

3、本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 0791-8816160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联创电子”股本结

构表；
2、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联创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2-090
债券代码：128101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84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3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858,490.5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94,141,509.44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0年 3月 20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出具《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092号)。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2081 号）核准，公司向 1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8,867,915 股
股份，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0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70,999,914.15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12,895,532.7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58,104,381.39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0年 11月 3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出具《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18,867,915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618号）。

二、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
专款专用。

公司用于各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如下：

项目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可转债募集
资金账户

联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0949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联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高新支行 1502209529300072370 年产 6000 万颗高端智能手

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江西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021 年产 6000 万颗高端智 能手

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账
户

联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236 总专户

联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南昌分行 502070100100095516 补充流动资金

联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高新支行 1502209529300111793 补充流动资金

联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分行 50100188000949042 补充流动资金

江西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235

由年产 2.6 亿颗高端手机镜
头产业化项目变更为
年产 2400 万颗智能汽车光
学镜头及 600 万颗影像模
组产业化项目

江西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南昌市青湖支
行营业部 191749548472

年产 2400 万颗智能汽车光
学镜头及 600 万颗影像模
组产业化项目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项目
年产 6000 万颗高端智能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原计划的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联益光学
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联创”），并以增资的形式将
该项目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由上市公司划转至江西联创。

公司于 2021年 6月 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1年 7月 5日召开的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份原计划投入“年产 2.6 亿颗高端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的募集资金
388,104,381.39元以及该项目监管账户累计收到的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全
部用于“年产 2400万颗智能汽车光学镜头及 600万颗影像模组产业化项目”，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需
求情况，合理调整产能规划自筹资金实施“年产 2.6亿颗高端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部分专户所存放的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已使用完毕。 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

依法注销六个银行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同时终止。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目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账户状态

可转债募集
资金账户

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0949 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注销

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高新支行

1502209529300072370
年产 6000 万颗高
端智能手机镜头
产业化项目

本次注销

江西联创电子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021
年产 6000 万颗高
端智能手机镜头
产业化项目

存续

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账
户

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236 总专户 本次注销

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南昌
分行 502070100100095516 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注销

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高新支行

1502209529300111793 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注销

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分行

50100188000949042 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注销

江西联创电子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235
年产 2400 万颗智
能汽车光学镜头
及 600 万颗影像
模组产业化项目

存续

江西联创电子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南昌
市青湖支行营
业部

191749548472
年产 2400 万颗智
能汽车光学镜头
及 600 万颗影像
模组产业化项目

存续

四、 备查文件
1、专项账户销户回执。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 2022年 3月 11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部分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
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为 45,000 万元，其中，为湖南寐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20,000 万元；
为湖南梦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洁新材料”）提供担保额度为 5,000万元；为福建大方睡
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0,0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自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2月 23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2-013）。

二、 对外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梦洁新材料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限额为 1,000万元的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审议的担保额度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

本次使用担保额
度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股份公司 梦洁新材料 5,000.00 0.00 1,000.00 4,000.00

三、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 成立日期：2003年 01月 28日
2、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168号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仓储中心 4楼
3、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姜天武
5、 经营范围：家纺新材料的研究、开发；隐防热能布、无纺布、环保家具、软体家具及原辅料的研

究、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家居布艺、毛巾、袜、毛毯、内衣、服装、工艺品（不含金
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6、 股权结构及与公司关系：梦洁新材料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6,004.73 5,126.62
负债总额 3,528.02 2,659.18
净资产 2,476.71 2,467.45
项目 2021年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8,697.56 1,457.63
利润总额 626.32 -190.99
净利润 591.50 -361.88

8、 梦洁新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人：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债务人：湖南梦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 保证最高本金限额：1,000万元。
3、 保证额度的有效期为：2022年 6月 27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4、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保证范围：债权人依据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

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合同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双方同意转入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
保的债权。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 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
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合同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
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合同
项下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
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债权人因准备、
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合同或行使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
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6、 保证期间：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6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40.8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余额为 17,468.2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10.9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亦不存在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2-058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进展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因资产规划需要，增加一致行动人相关私募基金并向其转让公司股份合计 9,9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
2、本计划属于公司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涉及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147 号），公司控股

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因资产规划需要，拟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 1亿股（含本数）给私募基金产品，同时荣盛控股与相关私募基金产品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上述股份变动系一
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该计划实施前，荣盛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50,000,043股，占总股本的 35.65%；该计划实施后，
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一、计划实施情况
2022年 7月 1日，公司收到荣盛控股的告知函，荣盛控股于 2022年 3月 10日至 2022年 6月 21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私募基金产品（铸锋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铸锋鱼肠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铸锋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铸锋广盈达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铸锋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铸锋纯钧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湖南邕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邕兴定制量化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
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昌雄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丰升水起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昌雄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
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麒麟 5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计转让 9,9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鉴于本次转让计划实施的时间到期，本次转让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本次股份内部转让计划的完成情况如下：
1、转让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2、转让方式：大宗交易；
3、转让价格区间：2.95-3.86元/股；
4、转让原因：荣盛控股资产规划；
5、转让期间：自 2022年 3月 10日至 2022年 6月 21日；
6、转让数量及比例：转让数量合计为 9,916万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
（二）相关股东本次内部转让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荣盛控股 155,000 35.65% 145,084 33.37%

铸锋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铸锋鱼肠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2,170 0.50%

铸锋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铸锋广盈达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1,987 0.46%

铸锋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铸锋纯钧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1,722 0.40%

湖南邕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邕兴定制量化 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0 0.00% 1,600 0.37%

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麒麟 5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1,067 0.25%

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昌雄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760 0.17%

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丰升水起 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0 0.00% 305 0.07%

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昌雄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305 0.07%

合计持有股份 155,000 35.65% 155,000 35.6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000 35.65% 155,000 35.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计划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2、本次股份转让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3、本次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事项符合此前披露的计划。
三、备查文件
荣盛控股出具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77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回购进展
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认同，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2年 3月 3日开始实施股份回购。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6,769,955 股，回购资金约为人民币 18.99 亿元（不含交易费用），回
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5%，平均成交价为 51.65 元/股（最高成交价为 59.40 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46.77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关于回
购事项具体内容及进展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2022 年 3 月 4 日、2022 年 3 月 10 日、2022 年 3
月 15 日、2022 年 4 月 2 日、2022 年 4 月 14 日、2022 年 5 月 6 日、2022 年 6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3 月 3 日） 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10,989,021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1）开盘集合竞价；（2）收盘前半小时内；（3）股票
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624 证券简称：完美世界 公告编号：2022-032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美世界”或“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的股份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股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且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含）。 本次回购股份
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完成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8,024,75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91%，最高成交价为 19.6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1.0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54,976,615 元（不含交
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的既定方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
段的要求具体如下：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不得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 年 9 月

22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份成交量之和 206,146,611 股的 25%，即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
为 51,536,652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